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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商務客、自由行旅客來臺之申請手續，提高來臺之便利性及誘因。 

三、產業升級轉型 

(一)推動三業四化（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及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以「三業

四化」中「製造業服務化」之工具機產業為例，為提升工具機設計能力，本年 3 月台中

精機已成立「顧客創值應用中心」，將有助產品設計及系統整合能力之提升，精機中心

與中華電信亦於本年 3 月 5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啟動專屬於工具機產業的「機械雲」，

業者可藉由網路平台推出各自差異的產品加值、智慧化功能、行銷與售後服務等雲端服

務。 

(二)落實推動創新經濟與科技轉型：國科會今年 3 月啟動「創新到創業激勵計畫」，結合重

量級企業、國際創投家與政府資源，為青年學子的創新加值，提供邁向創業的機會。「

創新到創業激勵計畫」規劃執行期程第一期為 5 年，預計每年將投入 6,000 萬至 7,000 萬

元的資金，並邀集台積電等 13 家科技、創投、會計、法律界龍頭企業及矽谷創投業者共

同參與推動。藉由國科會提供創業基金、參與團隊之業師課程安排、技術原型（

prototyping）製作、創業初期園區廠房租用優惠與其他行政支援等方式，協助具創新及市

場發展潛力及之團隊創業。期望能將台灣豐沛創新動能推向產業，創造就業機會，並拉

抬經濟動能。 

（一三六）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成功吸引龐大觀光

人潮，其他縣市競相舉辦熱氣球節慶活動，建議將資源有效集

中支援具有原創性之節慶活動，以培育出國際級之節慶活動為

目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61） 

江委員就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成功吸引龐大觀光人潮，其他縣市競相舉辦熱氣球節慶活動，建

議將資源有效集中支援具有原創性之節慶活動，以培育出國際級之節慶活動為目標案所提質詢，經

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觀光局自 90 年起對於臺灣各縣市大型地方節慶之輔導辦理，均透過遴選方式篩選出臺灣

具獨特性暨代表性之活動，為年度國內外行銷推廣主軸之一，並集中資源支援各相關活動，

期培育出國際級之節慶活動。本（102）年觀光局為整合臺灣觀光優勢資源成為創造經濟效益

的重要動能，規劃開發「亮點旅遊產品」及推動「大型活動（Event）產業化」等作法，業擬

定「臺灣觀光年曆」推動計畫，以「臺灣觀光年曆」作為行銷推廣平臺，整合各部會、各縣

市、觀光局及所屬管理處計 42 項具代表性之國際級活動及各具潛力之全國級、縣市級與地方

級之活動，編製成「臺灣觀光年曆」，臺灣熱氣球嘉年華（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是唯一獲選

為國際級活動並經觀光局補助之熱氣球活動，觀光局並決議不補助其他熱氣球活動經費，以

示對該原創性活動之支持。此外觀光局另同意將臺東縣政府於活動期間，加開「台灣好行-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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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鹿野線」班次之支出納入相關營運虧損補助範疇內，予以支援。 

二、觀光局將持續集中資源支援「臺灣觀光年曆」各項活動，透過創意行銷手法，結合食、衣、住

、行、購，營造國際宣傳點、線、面聚焦效益，讓國際旅客感到「天天有活動，處處都感動

」，並轉化為來臺旅遊的實際行動，達到集客效果。 

（一三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收入來源高

度倚賴政府委辦及補助，研究成果缺乏市場價值，經濟部應檢

討其財務開創自主能力，並列入績效考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56） 

丁委員就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收入來源高度倚賴政府委辦及補助，研究成果缺乏市場價

值，經濟部應檢討其財務開創自主能力，並列入績效考核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商發院）於民國 96 年 12 月 25 日成立，98 年 1 月開始營

運，營運初期業務重點在建置商業研究能量基磐，並擔任政府智庫，而產業推廣則屬服務性

質，故計畫衍生收入有限。近年除持續扮演智庫角色外，並逐步擴展業界服務，協助本土業

者與台商提升競爭優勢，拓展國際市場。 

二、以 101 年度為例，商發院於中國大陸與印尼舉行聯合行銷，促成採購商機 1,090 萬美元；102

年起協助醫療業者建立健康管理整合服務模式、協助餐飲業者進駐國內商圈策略分析及評估

中國大陸餐飲拓點、與業者合作進軍亞洲新興市場、承接民營與國營業者委託案，此外，並

已規劃進行多項實質輔導商業業者之工作，發揮臺灣在餐飲服務業的優勢，擴展中國大陸市

場。 

三、在財務經營方面，商發院每年收入都呈現正成長，102 年截至 4 月底，收入達新台幣 284,930

千元，已超越去（101）年全年收入。去年 10 月徐重仁董事長率領新經營團隊上任後，更將

營運定位調整為「研究為本、發展為主」，聚焦於協助企業發展，預計 102 年自主性收入比

率可達 10%，較去年成長 174%。商發院自營運迄今僅 4 年時間，除自訂每年收入均成長目標

外，更積極致力財源自籌。 

四、另經濟部訂有「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作業規範」，每年定期辦理由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之業務監督及績效評估，有關自創財源績效部分，經濟部將列入商發院績效考核依據

，並作為評核重點。 

（一三八）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醫院評鑑人力項目公開成績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1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51） 


